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06月05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龙山路138号四号厂房1楼，是一家以从事金属结构制造为主的企业。企业于2025年7月完成工商名称变更，变更为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租赁浙江泰邦软管有限公司1000平方米闲置厂房进行生产，拟投资1000万元，购置数控液压板料折弯机、焊接机、静电喷塑流水线等设备，计划形成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的生产能力。
为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企业于2024年9月，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4年9月24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的审查，审查文号为：湖德环建[2024]148号。企业已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为：91330521MADMFA5011001W。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环保设施设计符合环保设计规范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企业建设过程中，环保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同时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委托专业单位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设计，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实际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7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4.7％。
1.3验收过程简况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于2024年10月4日开工建设进行设备安装，于2024年10月28日竣工，于2024年10月29日-10月31日进行设备调试，调试后进入试生产阶段。本项目实际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7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4.7%。
企业于2024年12月着手开展本项目的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对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文本和批复意见，对项目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验收自查，然后根据自查结果于2024年12月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湖州天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2024年12月17日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及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25年10月，孙新杰作为我公司验收负责人，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邀请环保专家进行现场验收。当天，环保验收专家组通过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出具的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内容如下所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根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检查情况，企业已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自建设到试运行阶段，未接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未发生因环保问题受到处罚情形。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一）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公司已建设环保组织结构并制定公司环保责任制度。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全面负责环境管理工作。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已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护、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全方位进行控制。厂区内采取分区防渗措施，项目重点污染防治区主要为生产车间、危废仓库等。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A、泄漏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为了保证各物料仓储和使用安全，本项目各物料的存储条件和设施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文件中的要求执行，并有严格的管理。
2）总平面布置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防火和安全等方面规范和规定，在危险源布置方面，充分考虑厂内职工和厂外敏感目标的安全，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时，对人员造成的伤害最小。
3）在生产装置、仓储区等附近场所以及需要提醒人员注意的地点均应按标准设置各种安全标志，凡需要迅速发现并引起注意以防止发生事故的场所、部位，均按要求涂安全色。
4）车间、仓储区布置需通风良好，保证易燃易爆和有毒物质迅速稀释和扩散。
B、液化石油气风险防范措施
液化石油气是易燃易爆物品，使用不当，管理不善，都将给单位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主要风险防范措施如下：
（一）安全管理及责任制
a.企业应配备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从业人员。企业负责人、从业人员要定期参加安全教育培训，掌握燃气的危害性及防爆措施。
b.企业必须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合法企业购买液化石油气，与之签订安全供气协议并索要购气凭证，购气凭证应当准确记载钢瓶注册登记代码，明确双方职责。
（二）钢瓶使用注意事项
a.钢瓶使用环境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5℃，不得用火烧烤、浇热水等办法加热钢瓶，也不能在阳光下曝晒钢瓶。
b.禁止在地下、半地下空间内使用液化石油气，禁止在二楼（含二楼）以上房屋使用50kg钢瓶的液化石油气。
c.液化石油气的瓶库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在同一房间内同时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其他明火。
d.用气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e.定期更换减压器、胶管、密封圈（必须是有资质厂家生产的产品）。
f.根据属地管理要求，未设置独立建筑用于贮存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企业，生产车间内液化石油气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3瓶。
（三）用气器具使用注意事项
a.用气时，要有人看守，防止水质物溢出，浇灭火焰，造成液化石油气泄漏事故。
b.发现用气器具、钢瓶及连接部位出现液化石油气泄漏（有异味）时，要立即关闭钢瓶角阀、打开门窗通风散气；维持室内所有电气开关现状，此时不要开关灯、开关电器打电话，应到室外使用收集等通讯工具与外界联系、报警。
c.不要私自修理用气器具，严禁私自放气，须立即与专业维修单位或销售网点专业人员联系处理。
d.发生火灾，应立即用浸湿的毛巾把钢瓶角阀关上，并将钢瓶转移至室外空旷处，拨打119报警。已购买保险的用户，须同时通知保险公司，并与销售网点联系。
C、火灾爆炸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1）控制与消除火源
工作时严禁吸烟、携带火种等进入易燃易爆区；使用防爆型电器；严禁钢制工具敲打、撞击、抛掷；安装避雷装置；转动设备部位要保持清洁，防止因摩擦引起杂物等燃烧；化学品物料运输要请专门的、有资质的运输单位，运用专用的设备进行运输。
2）加强管理、严格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坚持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加强培训、教育和考核工作。
D、物料贮存风险防范措施
1）原料存放点阴凉通风，远离热源、火种，防止日光曝晒，严禁受热。库内照明应采用防爆照明灯，存放点周围不得堆放任何可燃材料。
2）原材料区有专人管理，要有消防器材，要有醒目的防火标志。在原材料区张贴防火标示，并配有进出台账管理。
3）危废仓库从严建设，进一步根据《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进行完善。同时建立健全固体废弃物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式，固体废弃物应按照性质分类收集并有专人管理，进行监督登记并设置相应的应急救援器材和物资、每年进行预案演练，完善风险防控系统。
4）对员工进行日常风险教育和培训，提高安全防范知识的宣传力度。企业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教育，从控制过程减少了风险事故的产生。
E、环保设施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浙应急基础[2022]143 号），新、改、扩建重点环保设施应纳入建设项目管理，充分考虑安全风险，确保风险可控后方可实施。本项目涉及的重点环保设施为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等。应按照以下相关规定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1）设计阶段。企业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建设部门核发的综合、行业专项等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含环保设施）进行设计，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技术要求，自行开展或组织环保和安全生产有关专家参与设计审查，出具审查报告，并案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建设和验收阶段。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和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施工。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环保设施进行验收，确保环保设施符合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要求，并形成书面报告。
3）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要把环保设施安全落实到生产经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建立环保设施台账和维护管理制度，对环保设施操作、危险作业等相关岗位人员开展安全操作规程、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专项安全培训教育。要依法依规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定期进行安全可靠性鉴定，设置必要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连锁保护，严格日常安全检查。要严格执行吊装、动火、登高、有限空间、检维修等危险作业审批制度，落实安全隔离措施，实施现场安全监护，配齐应急处置装备，确保环保设施安全、温度、有效运行。
（四）环境监测计划
公司已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并根据监测计划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合格。
2.2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年产60万米电缆桥架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情况。
3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阶段整改工作：建设环保组织结构并制定公司环保责任制度，完善各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环境保护基础台账、档案，明确了各岗位环保责任，加强管理，强化日常运行监管。对废气排放口、废水排放口、危废仓库等进行了规范化设置，完善了标识标牌工作。
浙江奥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原浙江浩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